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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村代表選舉有關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與村代表選舉有關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與村代表選舉有關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與村代表選舉有關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

最後報告最後報告最後報告最後報告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與村代表選舉有關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就

《村代表 (選舉呈請 )規則》進行的商議工作。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村代表選舉條例》(第 576章 )在 2003年 2月 14日刊登憲報，並
於同日開始生效，但有若干條文將於 2003年 10月 1日才開始生效。該條
例為 2003年及其後舉行的村代表選舉，提供法律架構。有關選舉會在
選舉管理委員會監督下進行。

3. 為落實村代表選舉安排，下列 5套附屬法例已經提交立法會以
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審批   

(a) 《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民登記 )(村代表選舉 )規例》 (已於
2003年 2月 15日刊登憲報 )；

(b) 《村代表選舉 (選民登記 )(上訴 )規例》 (已於 2003年 2月
21日刊登憲報 )；

(c) 《選舉開支最高限額 (村代表選舉 )規例》 (已於 2003年
3月 28日刊登憲報 )；

(d) 《選舉程序 (村代表選舉 )規例》(已於 2003年 3月 28日刊登
憲報 )；及

(e) 《村代表 (選舉呈請 )規則》 (已於 2003年 6月 6日刊登憲
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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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代表《村代表《村代表《村代表 (選舉呈請選舉呈請選舉呈請選舉呈請 )規則》規則》規則》規則》

4. 《村代表選舉條例》第 39條列明可藉以提出選舉呈請質疑選
舉的理由，而根據該條例第 40條，質疑村代表選舉的選舉呈請可   

(a) 由 5名或多於 5名有權在該選舉中投票的選民提出；或

(b) 由一名聲稱曾是該選舉的候選人提出。

5. 該條例第 66條賦權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可訂立規則，列明與村
代表選舉有關的選舉呈請安排。

6. 據政府當局所述，《村代表 (選舉呈請 )規則》基本上是以關乎
區議會選舉中選舉呈請安排的《區議會 (選舉呈請 )規則》(第 547章附屬
法例C)為藍本。政府當局告知小組委員會，村代表選舉的選舉呈請與
區議會選舉的選舉呈請兩者主要分別如下   

(a) 民政事務總署署長在接獲選舉呈請書的副本後，須將該

副本在適當的民政事務處的告示板上展示，而非在有關

區議會經常進行會議的地方展示；及

(b) 有關呈請人及答辯人有權在選舉呈請審訊期間以律師為

其代表的提述均予省略。

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

7. 在 2003年 2月 21日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同意成立小組委員
會，以研究《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民登記 )(村代表選舉 )規例》。其後，
在 2003年 2月 28日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進一步同意小組委員會亦應
負責研究所有已經提交或將於日後提交的與村代表選舉有關的附屬法

例。

8. 小組委員會在 2003年 3月 3日舉行首次會議，黃宏發議員獲選
為主席。小組委員會的委員名單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小組委員會已經完成有關
上文第 3(a)至 (d)所述 4項規例的審議工作，並向內務委員會提交相應的
報告。

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9. 小組委員會已完成《村代表 (選舉呈請 )規則》的審議工作，其
商議要點概述於下文各段。

展示選舉呈請書

10. 鄉議局曾向小組委員會提交意見書。委員察悉，由於選舉呈

請的結果或會對有關的鄉事委員會及鄉村造成影響，鄉議局因此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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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修訂該規則第 5(4)條，訂明民政事務總署署長在接獲選舉呈請書副本
後，除了須將選舉呈請書副本張貼在適當的民政事務處的告示板上之

外，亦須將之張貼在有關的鄉事委員會及村公所的顯眼處。鄉議局亦

建議，假如有關鄉村沒有村公所，則民政事務總署署長應安排將選舉

呈請書副本張貼在鄉村告示板上。

11. 委員大致上支持鄉議局的建議。他們認為，在有關的鄉事委

員會及村公所展示選舉呈請書副本，可確保或會受影響的村民得知選

舉呈請的內容。此外，由於該等規則是以《區議會 (選舉呈請 )規則》為
藍本，區議會選舉呈請的展示安排亦應適用於村代表選舉的選舉呈

請。委員因此認為，民政事務總署署長亦應把接獲的選舉呈請書副本

張貼在有關的鄉事委員會辦事處，因為辦事處是鄉事委員會定期舉行

會議的地方。

12. 政府當局回應時告知小組委員會，為使公眾更清楚瞭解村代

表選舉各階段的進展，政府當局一向均有在各民政事務處公布有關的

資料，並按合適的情況在徵得鄉事委員會和村公所同意後，在該等機

構的辦事處公布。鄉議局的建議與政府當局的安排一致。政府當局解

釋，當局並沒有在法例內列明有關的安排，目的是容許有更大的彈性，

以便在有更多合適渠道的情況下，可以增加發放資料的途徑。此外，

政府當局亦關注到，假如部分鄉事委員會不願同意在其辦事處展示選

舉呈請書副本，便可能難以符合有關的法律規定。

13. 陳偉業議員曾詢問，如有關的鄉事委員會拒絕合作，以致民

政事務總署署長無法遵照法例規定，安排將選舉呈請書副本張貼在鄉

事委員會的辦事處內，有關的選舉呈請程序會否被視為無效。委員察

悉，如民政事務總署署長已竭盡所能遵守有關的規定，但仍無法做到

此安排，則有關的選舉呈請程序的法律效力不會因此而受影響。

14. 大部分委員均認為鄉事委員會不大可能會反對在其辦事處展

示選舉呈請書副本。再者，如有關的規定是訂明於規則內，鄉事委員

會便須遵守，因此有助防止可能因展示選舉呈請書副本而起的糾紛。

15. 為使政府當局在作出有關安排時能有更大的彈性，委員建議

政府當局應參考《區議會 (選舉呈請 )規則》的相關條文，然後修訂《村
代表 (選舉呈請 )規則》第 5(4)條，訂明民政事務總署署長在接獲選舉呈
請書副本後，亦須將之張貼在有關鄉事委員會的辦事處大門上或大門

附近的顯眼處。他們認為政府當局可制訂所需的行政安排，以便按合

適的情況，在有關的村公所辦事處及相關鄉村的告示板上展示選舉呈

請書副本。政府當局已同意在 2003年 7月 9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動議決議
案，對該規則作出相應的修訂。委員亦建議鄉議局提醒各鄉事委員會

注意有關的擬議法定要求。

選舉呈請書的提交

16. 陳偉業議員認為，主體條例第 40條有關選舉呈請須由 5名已登
記選民提出的規定並不合理。他指出，部分鄉村的登記選民人數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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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不足 5人，該項規定會剝奪這些小鄉村的選民提出選舉呈請的權
利。政府當局解釋，該項條文規定的提出選舉呈請所需的選民人數，

已按《村代表選舉條例草案》委員會委員提出的意見由 10人減至 5人，
若要對該人數作出任何改變，便須修訂主體條例。因應陳偉業議員提

出的意見，政府當局已承諾在 2003年村代表選舉完結後進行的整體檢
討中檢討有關規定。

呈請人及答辯人的法律代表

17. 政府當局在回應部分委員的詢問時證實，雖然《村代表 (選舉
呈請 )規則》並沒有以明文規定，但呈請人或答辯人有權以律師為其代
表。政府當局解釋，將該等規則內有關的提述省略，因為當局認為有

關由律師代表、訊問證人及盤問證人的權利，已隱含在所有的法律程

序中。規則沒有明訂這些權利，並不表示在此類法律程序中沒有這些

權利。

18. 然而，鄧兆棠議員及陳偉業議員均認為，鑒於《區議會 (選舉
呈請 )規則》以明文訂明有關由律師代表的權利，為免生疑問或誤會，
《村代表 (選舉呈請 )規則》亦應清楚訂明有關的權利。

19. 政府當局強調，當局一直致力改善法例的草擬方式，使之能

盡量精確和簡明。由於呈請人及答辯人可由律師為其代表的權利已隱

含在所有的法律程序中，政府當局並不認為必須在《村代表 (選舉呈請 )
規則》內保留見於《區議會 (選舉呈請 )規則》的有關提述。政府當局亦
以《破產規則》(第 6章附屬法例A)及《調查委員會條例》(第 86章 )為例，
說明亦有其他法例沒有在條文內以明文規定有關的基本權利。政府當

局進一步告知委員，當局亦有徵詢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意見，並得悉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對刊登憲報的規則感到滿意。

選舉呈請的訟費

20. 《村代表選舉條例》第 44條規定，呈請人須就他可能須付給
在法律程序中為他提供證據的證人或任何答辯人的所有訟費，提供不

超逾 20,000元的保證金。鄧兆棠議員及陳偉業議員均認為此款額上限過
高，而且與村代表選舉的規模不成比例。他們指出，對大部分的村民

來說，該等訟費已超越其負擔範圍。然而，劉皇發議員卻認為，《村

代表選舉條例》所規定的保證金最高款額適當，並應予保留以防止有

人濫用呈請機制。

21. 鄧兆棠議員及陳偉業議員亦指出，《村代表選舉條例》第 42
條為原訟法庭提供有關選舉呈請的司法管轄權。由於呈請人及答辯人

可在選舉呈請的審訊中以律師為其代表，選舉呈請的訟費將會進一步

上升，因而令擬提出選舉呈請的村民卻步。這些委員認為，鑒於村代

表選舉的規模不大，有關的選舉呈請應由類似勞資審裁處或小額錢債

審裁處的半司法機構聆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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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對於委員就提出選舉呈請的法律費用及保證金款額所提出的

關注，政府當局回應時解釋，呈請人須就選舉呈請提交的保證金，款

額將由法庭指定，而 20,000元是保證金的上限，該款額與區議會選舉呈
請的保證金上限相同。然而，確實的保證金款額須由法庭決定。政府

當局進一步解釋，由於村代表選舉是公開的法定選舉，當局須為有關

各方提供公平而公開的呈請機制、適當的法律程序，以及在法庭公開

審訊的機會。鑒於有關事宜涉及主體法例，政府當局已承諾在 2003年
村代表選舉完結後進行的整體檢討中，研究委員提出的事項。

政府當局的跟進行動政府當局的跟進行動政府當局的跟進行動政府當局的跟進行動

23. 政府當局承諾   

(a) 考慮在 2003年村代表選舉中個別鄉村的登記選民人數，
以及檢討根據《村代表選舉條例》第 40條提出選舉呈請
所需的最少選民人數 (參閱上文第 16段 )；

(b) 檢討呈請人須根據主體條例第 44條提交的保證金的最高
款額 (參閱上文第 22段 )；及

(c) 檢討應獲賦予有關選舉呈請的司法管轄權的司法／半司

法機構所屬適當級別 (參閱上文第 22段 )。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24. 小組委員會建議按上文第 15段所述方式修訂《村代表 (選舉呈
請 )規則》。修訂該規則的決議案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25. 謹請議員察悉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及上文第 24段所載小組
委員會的建議。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3年 7月 2日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

與村代表選舉有關的附屬法例與村代表選舉有關的附屬法例與村代表選舉有關的附屬法例與村代表選舉有關的附屬法例

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

委員名單委員名單委員名單委員名單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黃宏發議員 ,  JP

委員委員委員委員 黃容根議員

劉皇發議員 ,  GBS, JP
鄭家富議員

譚耀宗議員 ,  GBS, JP
鄧兆棠議員 ,  JP
張宇人議員 ,  JP
陳偉業議員

葉國謙議員 ,  JP

(合共  :  9位議員 )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 戴燕萍小姐

法律顧問法律顧問法律顧問法律顧問 林秉文先生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2003年 3月 3日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

《釋義及通則條例》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 章 )第 34(2)條 )

《村代表 (選舉呈請 )規則》

議決修訂於 2003 年 6 月 11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村代表 (選

舉呈請 )規則》 (即刊登於憲報的 2003 年第 151 號法律公

告 )，在第 5(4)條中，在“展示＂之後加入“，及在該鄉事

委員會的辦事處所在的建築物大門的顯眼處或接近該大門

的某個顯眼處展示＂。


